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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区）政府、钒钛新城管委会、攀西科技城管委会、市级相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攀住建发〔2021〕151 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

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多渠道

满足住房困难群众的基本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促进解决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市

民的住房困难。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等 4部委《关于进一步规范

发展公租房的意见》（建保〔2019〕5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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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2021〕22）等文

件精神，结合促进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推动攀枝花高质量发

展、重构“三个圈层”发展空间、建成川西南、滇西北现代化区域

中心城市的战略部署，现就进一步做好住房保障工作通知如下： 

一、调整公租房保障范围 

（一）保障条件。 

1.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1）申请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攀枝花市区常住非农业居

民户口，以家庭（夫妻或者夫妻及未成年子女）或者个人为基本

申请单位。 

（2）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我市现行城市低收入标准。  

（3）申请家庭无住房或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平方米。  

（4）家庭成员间是法定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  

（5）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未享受过政策性住房；因重大疾病

等特殊情况转让政策性住房，转让手续办理满 3年的除外。 

2.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城镇中等偏下收入无房家庭 

（1）申请人及其他家庭成员具有攀枝花市区常住非农业居

民户口，且家庭成员 2人及以上。 

（2）家庭年收入 8万元以下。 

（3）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赡养、扶养或抚养关系。  

（4）申请家庭在本市城区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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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就业无房职工新就业无房职工新就业无房职工新就业无房职工 

（1）申请人具有普通大中专及以上学历。  

（2）申请人自毕业的次月起计算，毕业不满 5年。 

（3）申请人在攀枝花市区就业，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

劳动（聘用）合同，且在我市连续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社会保险 6

个月以上且处于缴存状态。 

（4）申请人及家庭在本市城区无房。 

4.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外来务工人员 

（1）申请人在攀枝花市区就业，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需

有组织机构代码证书）签订 2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且在我

市连续缴纳住房公积金或社会保险 2年以上。  

（2）家庭年收入 8万元以下或个人年收入 4万元以下。  

（3）申请人及家庭在本市城区无房。 

（二）保障顺序。 

各区住房保障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轮候期限和轮候

排序规则，轮候期限不超过 3年。 

同时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和货币补贴保障条件的对象，只

能享受实物配租和货币补贴两种保障方式中的一种，不得同时享

受。已领取货币补贴的，符合实物配租保障条件的，经辖区住房

保障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已取得公租房

实物配租资格且符合租赁补贴申请条件的保障对象，轮候期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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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租赁补贴，获得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后，停止领取货币补

贴。 

（三）米易县、盐边县可参照以上条款，进一步做好公共租

赁住房保障工作。 

二、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积极探索和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

供给，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一）保障对象。 

    住房困难的新市民、青年人，不设收入线门槛，解决阶段性

住房困难。 

（二）保障标准。 

保障性租赁住房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

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租赁期限不超过五年。 

（三）保障房源。 

根据“十四五”期间我市城镇人口达到 100万人的远景规划，

各县（区）按照 500-1000套房源目标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房源。

现各县（区）已上报的 1152套房源全部纳入保障性租赁住房清单

管理。 

通过攀西科技城拟修建的 3000套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项目，

县（区）要积极探索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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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建设，适当利用新

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采取新建、改建、改造等多种方式，切实增

加供给，合理制定年度建设计划，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

困难问题。 

（四）运营管理。 

加强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出租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监

督，不得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 

（五）政策支持。 

 积极争取纳入全省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城市，争取中央补

助、税费、民用水电气价格、金融、审批流程简化等相关政策支

持，推动县（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三、组织保障 

（一）做好政策衔接。各县（区）要根据《攀枝花市城区公

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实施意见》（攀住规建发〔2015〕

23 号）文件，在工作中及时调整公租房保障对象条件，确保工作

落到实处；要把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摆上重

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积极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 

（二）强化部门协作。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

监督、指导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研究等工作。各县（区）

住房保障主管部门为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负责公租房申请对象

的保障资格审核、资格确认、补贴发放的日常管理及保障性租赁



 
—6— 

住房房源筹集、运营管理等工作。发改、财政、自规、税务、银

监、公安等单位（部门）要加强政策协调、工作衔接，加强协作、

形成合力，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攀枝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 7月 19日 

 

 

 

 

 

 

 

 

 

 

 

        




